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北京市“优质服务基层行”活动
领导小组及主要职责

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关于开展“优质服务基层行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函〔2018〕195号），推进我市“优质服务基层行”活动（以下简称活动）顺利开展，现成立活动领导小组,具体事项如下：
1、 主要职责
统筹协调相关部门，推动活动顺利开展；研究、审定开展活动重要事项；部署、督促、检查、指导活动相关工作；指导、督促和检查各区活动组织实施情况。
    二、组成人员
    组长：刘泽军   市卫生健康委副巡视员
    成员：基层卫生处、综合监督处、疾病预防控制处、            老年与妇幼健康服务处、医政医管处、药械处、公众权益保障处、科技教育处 、财务处、 组织人事处，市中医管理局医政处（基层卫生处）相关工作负责同志。
   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基层卫生处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基层卫生处负责同志兼任。
